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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警示照明伞柄

(57)摘要

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警示照明伞柄，包括

伞柄本体，所述伞柄本体上设有照明装置，所述

伞柄本体的底端还设有警示装置，所述伞柄本体

上还安装有硅胶按钮，所述伞柄本体的一端设有

安装槽，所述安装槽的底侧壁上安装有橡胶块，

所述安装槽内安装有伞杆，所述伞杆卡在橡胶块

的中心处，所述安装槽的侧壁上固定连接有弹

簧，所述弹簧背离安装槽侧壁的一端固定连接有

夹板。本实用新型利用弹簧将夹板顶住，然后利

用摩擦板增加和伞杆的摩擦力，从而可以将伞杆

固定住，同时利用橡胶块可以将其固定的更见稳

定，避免因为雨水侵蚀从而使得伞杆和伞柄脱

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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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种警示照明伞柄，包括伞柄本体(1)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伞柄本体(1)上设有照明装

置，所述伞柄本体(1)的底端还设有警示装置，所述伞柄本体(1)上还安装有硅胶按钮(6)，

所述伞柄本体(1)的一端设有安装槽(12)，所述安装槽(12)的底侧壁上安装有橡胶块(13)，

所述安装槽(12)内安装有伞杆(2)，所述伞杆(2)卡在橡胶块(13)的中心处，所述安装槽

(12)的侧壁上固定连接有弹簧(9)，所述弹簧(9)背离安装槽(12)侧壁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夹

板(10)，所述夹板(10)内设有卡槽，所述卡槽内卡接有摩擦板(11)，所述摩擦板(11)背离夹

板(10)的一侧抵在伞杆(2)的一侧，所述伞柄本体(1)的尾端安装有尾把手(14)。

2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警示照明伞柄，其特征在于,所述照明装置包括灯罩(3)，

所述灯罩(3)安装在伞柄本体(1)的一侧，所述灯罩(3)内设有照明灯管(4)，所述照明灯管

(4)与硅胶按钮(6)耦合连接。

3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警示照明伞柄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警示装置包括警示灯

(8)，所述警示灯(8)安装在伞柄本体(1)上，且与硅胶按钮(6)耦合连接，所述警示灯(8)的

形状呈三角设置。

4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警示照明伞柄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伞柄本体(1)上通槽

(5)，所述通槽(5)的侧壁上粘接有磨砂塑料手柄(7)。

5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警示照明伞柄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尾把手(14)上涂有反光

材料。

6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警示照明伞柄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尾把手(14)和伞柄本体

(1)为一体成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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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警示照明伞柄

技术领域

[0001] 本实用新型涉及雨具技术领域，尤其涉及一种警示照明伞柄。

背景技术

[0002] 伞的制作材料通常包括了具延展性的布料，和其他可用作骨架的材料与缠线。使

用时以手将之举起，虽然伞在最初发明时的主要目的，是用来阻挡阳光，但是现在最常被当

作雨天挡雨的工具。

[0003] 雨伞在使用时有以下几个缺点：

[0004] 1、伞柄和伞杆的之间通常是利用胶将其粘附，但是在雨天伞柄难免会出现浸湿导

致伞柄和伞杆之间产生脱离。

[0005] 2、雨夜行走的时候地下杂物多，利用手机照明容易将手机淋湿。

[0006] 3、雨夜车辆看不到路人行走位置，从而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实用新型内容

[0007]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，如：伞柄和伞杆的之间通

常是利用胶将其粘附，但是在雨天伞柄难免会出现浸湿导致伞柄和伞杆之间产生脱离，雨

夜行走的时候地下杂物多，利用手机照明容易将手机淋湿，雨夜车辆看不到路人行走位置，

从而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[0008]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，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：

[0009] 一种警示照明伞柄，包括伞柄本体，所述伞柄本体上设有照明装置，所述伞柄本体

的底端还设有警示装置，所述伞柄本体上还安装有硅胶按钮，所述伞柄本体的一端设有安

装槽，所述安装槽的底侧壁上安装有橡胶块，所述安装槽内安装有伞杆，所述伞杆卡在橡胶

块的中心处，所述安装槽的侧壁上固定连接有弹簧，所述弹簧背离安装槽侧壁的一端固定

连接有夹板，所述夹板内设有卡槽，所述卡槽内卡接有摩擦板，所述摩擦板背离夹板的一侧

抵在伞杆的一侧，所述伞柄本体的尾端安装有尾把手。

[0010] 优选的，所述照明装置包括灯罩，所述灯罩安装在伞柄本体的一侧，所述灯罩内设

有照明灯管，所述照明灯管与硅胶按钮耦合连接。

[0011] 优选的，所述警示装置包括警示灯，所述警示灯安装在伞柄本体上，且与硅胶按钮

耦合连接，所述警示灯的形状呈三角设置。

[0012] 优选的，所述伞柄本体上通槽，所述通槽的侧壁上粘接有磨砂塑料手柄。

[0013] 优选的，所述尾把手上涂有反光材料。

[0014] 优选的，所述尾把手和伞柄本体为一体成型。

[0015] 与现有技术相比，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：

[0016] 1、利用弹簧将夹板顶住，然后利用摩擦板增加和伞杆的摩擦力，从而可以将伞杆

固定住，同时利用橡胶块可以将其固定的更见稳定，避免因为雨水侵蚀从而使得伞杆和伞

柄脱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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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0017] 2、利用照明灯管可以在雨夜行走的时候照明地下的路况，便于行走同时避免使用

手机照明造成手机进水。

[0018] 3、利用警示灯可以在雨夜行走的时候产生警示效果，告知车主路人的位置，避免

事故的发生。

附图说明

[0019]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警示照明伞柄的正面结构示意图；

[0020] 图2为图1中A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。

[0021] 图中：1伞柄本体、2伞杆、3灯罩、4照明灯管、5通槽、6硅胶按钮、7磨砂塑料手柄、8

警示灯、9弹簧、10夹板、11摩擦板、  12安装槽、13橡胶块、14尾把手。

具体实施方式

[0022]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，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

清楚、完整地描述，显然，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，而不是全部的

实施例。

[0023]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，需要理解的是，术语“上”、“下”、“前”、“后”、“左”、“右”、

“顶”、“底”、“内”、“外”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，仅是

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，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

的方位、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，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。

[0024] 参照图1-2，一种警示照明伞柄，包括伞柄本体1，伞柄本体1  上设有照明装置，照

明装置包括灯罩3，灯罩3安装在伞柄本体1的一侧，灯罩3内设有照明灯管4，照明灯管4与硅

胶按钮6耦合连接，伞柄本体1的底端还设有警示装置，警示装置包括警示灯8，警示灯8安装

在伞柄本体1上，且与硅胶按钮6耦合连接，警示灯8的形状呈三角设置，硅胶按钮6按压一次

照明灯管4亮起，在雨夜行走的时候照明地下的路况，便于行走同时避免使用手机照明造成

手机进水，按压两次警示灯8亮起，雨夜行走的时候产生警示效果，告知车主路人的位置，避

免事故的发生，(照明灯管4和警示灯8以及硅胶按钮  6之间的连接方式属于现有技术端，其

工作原理在这里不做详细描述)  伞柄本体1上还安装有硅胶按钮6，伞柄本体1上通槽5，通

槽5的侧壁上粘接有磨砂塑料手柄7，磨砂塑料手柄7可以增加和手掌之间的摩擦力，从而避

免和手掌打滑，被风吹落，伞柄本体1的一端设有安装槽12，安装槽12的底侧壁上安装有橡

胶块13，安装槽12内安装有伞杆2，伞杆2卡在橡胶块13的中心处，安装槽12的侧壁上固定连

接有弹簧9，弹簧9背离安装槽12侧壁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夹板  10，夹板10内设有卡槽，卡槽

内卡接有摩擦板11，摩擦板11背离夹板10的一侧抵在伞杆2的一侧，伞柄本体1的尾端安装

有尾把手  14，尾把手14上涂有反光材料，增加照明亮度，使得路人位置更加的醒目，尾把手

14和伞柄本体1为一体成型便于生产制造。

[0025] 本实用新型中，使用者使用该装置时，将伞杆9安装在安装槽  12内并卡在橡胶块

13的中心处，同时利用橡胶块13可以将其固定住，利用弹簧9将夹板10顶住，然后利用摩擦

板11增加和伞杆2的摩擦力，从而可以将伞杆2固定住，避免因为雨水侵蚀从而使得伞杆  2

和伞柄1脱离，利用照明灯管4可以在雨夜行走的时候照明地下的路况，便于行走同时避免

使用手机照明造成手机进水，利用警示灯8  可以在雨夜行走的时候产生警示效果，告知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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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路人的位置，避免事故的发生。

[0026] 以上所述，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，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

局限于此，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，根据本实用

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，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

围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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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　明　书　附　图 1/2 页

6

CN 209610105 U

6



图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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